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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泰纺织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第九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以及《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

有关规定，我们作为鲁泰纺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

在查阅公司提供的相关资料、了解相关情况后，基于独立判断原则，现对公司第

九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相关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一、关于调整公司公开发行 A 股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规模的独立意见 

为顺利推动公司本次公开发行 A 股可转换公司债券工作，依据公司 2019 年

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对董事会的授权，公司董事会对本次公开发行 A 股可转换

公司债券的募集资金总额进行调整，将募集资金总额由“不超过人民币 15.50 亿

元（含 15.50 亿元）”调整为“不超过人民币 14.00 亿元（含 14.00 亿元）”，其中，

补充流动资金项目由“4.50 亿元”调整为“3 亿元”，原发行方案中其他内容不

变。我们认为，本次调整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符

合公司长期发展目标和战略，有利于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综上，我们一致同

意对本次公开发行 A 股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规模进行调整。 

二、关于调整公司公开发行 A 股可转换公司债券方案的独立意见 

公司调整公开发行 A 股可转换公司债券方案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

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调整后的公开

发行 A 股可转换公司债券方案切实可行，符合公司未来发展战略的要求，有利

于公司再融资工作的顺利实施，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

情形。综上，我们一致同意对公司公开发行 A 股可转换公司债券方案的修订。 

三、关于公司公开发行 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预案（修订稿）的独立意见 

公司根据调整后的公开发行 A 股可转换公司债券方案，修订编制了新的《鲁

泰纺织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预案（修订稿）》。本次修订的章

节为发行规模、募集资金用途相关内容。我们认为，本次修订有利于公司再融资

工作的顺利实施，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综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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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一致同意公司公开发行 A 股可转换公司债券预案（修订稿）的内容。 

四、关于公司公开发行 A 股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

（修订稿）的独立意见 

公司根据调整后的公开发行 A 股可转换公司债券方案，修订编制了新的《鲁

泰纺织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A 股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

告（修订稿）》。我们认为，本次修订有利于公司再融资工作的顺利实施，不存

在损害公司及其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综上，我们一致同意公司公开

发行 A 股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修订稿）的内容。 

五、关于公开发行 A 股可转换公司债券摊薄即期回报对公司主要财务指标

的影响及公司采取措施（修订稿）的独立意见 

公司修订本次公开发行 A 股可转换公司债券摊薄即期回报对公司主要财务

指标的影响及公司采取的填补措施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不

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综上，我们一致同意公司关于公开发行 A

股可转换公司债券摊薄即期回报对公司主要财务指标的影响及公司采取措施（修

订稿）的内容。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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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体独立董事（签字）： 

 

                                                                 

毕秀丽                              周志济                    

 

 

  

潘爱玲                              王新宇                                     

      

                               

 

曲冬梅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